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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忠市红寺堡区审计局2023年本级项目绩效
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概况。

（一）部门职责

1.贯彻执行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方针政策；拟订审计工

作发展规划、年度审计计划、专业领域审计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

。

2.负责对区财政收支和审计监督范围内的财务收支的真实、

合法和效益进行审计监督。

3.向区人民政府和吴忠市审计机关提交年度区级财政预算

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；受区政府委托向区人

大常委会提出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报告、

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报告；向区人民政府报告对其他事项的

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情况及结果。

4.负责对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进行审计监

督；负责对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区属各部门（各单位）预算执行

情况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；对部门所属事

业单位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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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负责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

情况和决算审计；负责区属国有及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

位的企业的资产、负债和损益审计。

6.负责由区政府部门管理的和其他受区政府委托管理的社

会保障基金、社会捐赠资金及其他有关基金、资金的财务收

支情 况审计。

7.负责对红寺堡区管理的党政主要负责人、事业单位负责人

和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主要负责人，依法实施经济责任

审计。

8.负责组织实施财政预算管理或国有资产管理使用等与国

家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的专项审计调查。

9.监督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，督促纠正和处理审计发现的

问题；负责办理审计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和区人民政府裁决中的

有关事项。

10.指导、监督内部审计、社会审计工作。

11.承办红寺堡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（二）项目概况

红寺堡区范围内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实施审计监督、财政财务

收支及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审计时，因审计机关自身审计

力量不足，委托社会中介机构或聘请相关专业人员参加审计工作

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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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效率达到 98%以上。

二、绩效目标及其设立依据和调整情况。

根据《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

意见》（宁党发〔2019〕9 号）《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<红寺堡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方案> 的通知》（红

政办发 〔2019〕96 号）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2023年年

初预算105万元，全年预算数83万元，决算数83万元。

三、管理措施及组织实施情况。

1.建立健全各项财务管理制度，严格执行国家财经法律、法

规。原始凭证合规、合法、审核签批手续齐全。

2.合理安排收支预算，严格预算管理。单位预算是行政单位

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实现计划的重要保证，也是单位财务工作的

基本依据，所以本着“以收定支，量入为出，保证重点，兼顾一

般”的原则，使预算更加切合实际，利于操作，发挥其在财务管

理中的积极作用。

四、总结分析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

为加强和规范我局资金管理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，依据

相关的法律和规定，制定资金使用办法。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符

合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，遵循公开公平、突出重点、专款专

用、注重绩效的原则。

五、说明未完成绩效目标及其原因.



- 4 -

对项目实施情况及项目申报的绩效目标进行对比分析，项目

实施过程中未偏离绩效目标。

六、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意见及建议。

一是强化认识，重视绩效自评工作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单

位提高行政效能和理财水平的重要举措，必须加强组织领导，总

结自评工作经验，严格落实绩效管理责任，才能保质保量完成绩

效自评工作任务。

二是强化质量，规范绩效自评工作。只有通过建立科学、可

量化的指标体系，认真收集整理评价基础数据资料，才能按要求

完成绩效自评报告，真实反映资金使用效果。

三是强化落实，按时完成绩效自评工作。在预算管理过程中

，要统筹安排好各个环节的工作，进一步加强财务和业务部门之

间 的参与协助力度，加强与各科室的沟通配合、培训和指导，

才能按要求完成本部门绩效自评工作。

吴忠市红寺堡区审计局

2024年12月9日


